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
2021 年小学升初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呼和浩特市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行使用三科统编教材

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呼党办

发[2021]3 号）、《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关于 2021 年义务教育招生

入学工作的意见》（呼教办字〔2021〕10 号）、《呼和浩特市市

区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》（呼教发

[2019]54 号）、《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“阳光分班”工

作实施意见》（呼教发〔2019〕55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切实做好 2021

年小学升初中工作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以区为主，属地管理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坚持“免试相对就近入学”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（四）坚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的原则。

（五）坚持划片招生，保持相对稳定、适度调整的原则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招生对象为有学习能力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：

（一）具有赛罕区小学学籍且在学籍所在学校实际就读的小

学应届结业生。

（二）具有赛罕区户籍，呼市市四区以外就读的有学籍的小

学应届结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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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公办初中采取网上报名、网上填报志愿、电脑派位或

小学对口直升的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民办初中采取小学对口直升或网上报名、网上填报志

愿、网上录取的方式进行，报名人数超过当年招生计划的，实行

电脑随机录取，随机录取比例为当年招生计划的 100%；报名人数

未超过当年招生计划的，网上报名截止后直接录取。

（三）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招生按照呼和浩

特市人民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办学协议，当年招生

计划的 30%按人口比例分配到旗县区招收本市各少数民族学生。

我区选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的少数民族结业

生，报名人数若超过招生计划,采取电脑随机录取；报名人数未超

过学校招生计划,网上报名截止后直接录取。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

加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。未被录取的学生，到就读小学参加电脑

派位或随机录取。

（四）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的小学结业生，凡具有赛罕

区城区正居户籍满 3 年（至少与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簿）、父母

在本市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、在该校就读满 3 年的学生，如果

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人数超过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招生计

划，可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升入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呼和

浩特市第三十中学（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学校）和呼和浩特

市蒙古族学校，如果未超过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招生计划，

网上报名截止后直接录取。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，可通过电脑

派位的方式升入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或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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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。有意愿选择其他初中学校就读的，可向就读小学提出申请，

上报区教育局，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。

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（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学校）初

一年级招收四个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教学班，按照属

地原则，由赛罕区教育局通过电脑派位招生。

四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资格审核及信息采集（5 月 1 日前）

经资格审查合格的小学应届结业生，可参加 2021 年赛罕区公

办学校电脑派位或呼市市区民办学校随机录取，监护人在 4 月 30

日前登录“呼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进行信息采集，按照操

作要求，确保个人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。未在规定时间登录“呼

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进行个人信息采集的学生，视为在本

地区没有入学需求。

相关说明：

1.2021 年具有赛罕区学籍的小学应届结业生，随法定监护人

一方落户呼市市四区，落户时间截至入学当年 9 月 1 日（不含 9

月 1 日）必须满一年，户籍方为有效。2022 年除满足以上条件外，

法定监护人为户主，方可按照正居学生参加派位。

2.2022 年具有赛罕区户籍，在市四区以外就读的小学应届结

业生（即零散生），随法定监护人一方购房落户（且法定监护人

为户主），购房落户时间截至入学当年 9 月 1 日（不含 9 月 1 日）

必须满一年,方可按照正居学生参加派位。在规定时间内到赛罕区

教育局，提供户口本、法定监护人房产资料、市四区以外就读的

学籍证明（盖就读学校公章）进行资格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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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报志愿（6 月 10 日—20 日）

通过资格审查的小学应届结业生，在 6 月 10 日 8：00-20 日

18：00，登录“呼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，完成填报公办或

民办初中学校志愿。

填报志愿截止（6 月 20 日 18：00）后，法定监护人登录“呼

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，点击“2021 年小升初志愿信息确认

表”红色飘窗，进入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小升初网报服务平台，

输入报名号、姓名、密码、验证码进入个人网报志愿信息确认表

页面，点击页面右下方“打印”按钮，打印《2021 年呼和浩特市

小升初志愿信息确认表》，核对信息，签字确认，交回就读小学；

在赛罕区教育局报名的学生（即零散生），表格需交回教育局。

凡具有呼市市四区户籍（随法定监护人落户满一年）且有赛

罕区小学学籍的应届结业生可以选择市四区一所民办学校或区属

公办学校，但不得兼报；非本市市四区户籍但有赛罕区小学学籍

的应届结业生可以选择一所市四区民办学校。

（三）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（6 月 23 日）

市四区统一举行公办学校电脑派位和民办学校随机录取现场

会。届时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纪检部门、家长代表、教师

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新闻媒体、公证处等全程参与和监督。电脑派

位和随机录取结束后，工作人员将录取结果打印成册，经教育股

核准后发给各学校。

（四）统筹安排（6 月 24 日—30 日）

凡未被录取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将统筹安排到有剩余学位

的区属公办学校或市四区民办学校。参加统筹安排的学生，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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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志愿。已录取的学生不再安排学位。公办初

中录取学校负责将录取通知书送达原就读小学，民办学校录取的

学生自行到录取学校领取通知书。

统筹安排结束后，所有被录取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

报到。新生入学报到时应携带录取通知书、户口簿和毕业小学盖

章的《2021 年呼和浩特市初中入学登记表》。

（五）“阳光分班”工作安排（开学前两周内）

义务教育阶段公办、民办学校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由

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“阳光分班”计算机软件统一研发，区

教育局负责组织各学校参与实施，分班工作将在开学前两周内完

成。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把新生全部录入分班软件，保证新生全

部参加“阳光分班”。分班要做到班级规模、学生性别、教师配

备等各方面均衡组合。

（六）分招资格

凡通过市区公办、民办初中同步电脑派位或随机录取（含统

筹安排入学和对口直升），且在被录取学校连续就读满三年的学

生，参加 2024 年中考时具有“分招”资格。

五、招生要求

（一）区属公办、民办初中学校必须根据本校办学条件和招

生规模制定本校招生计划，任何学校不得无计划、超计划招生。

要切实做到公办、民办同步招生。

（二）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简章需上报区教育局审核后，报市

教育局民办教育中心核准，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在“呼和浩特

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上发布。招生简章应公布学校办学条件、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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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计划和收费标准等内容。民办学校允许在市四区范围内招生，

严禁招收市属五个农业旗县的学生或跨盟市、跨省市招生。

（三）在市四区以外就读的具有赛罕区户籍小学结业生，如

有返回户籍地就读初中的意愿，需持相关证件到赛罕区教育局教

育股进行资格审核，由区教育局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安排。

六、保障特殊群体接受教育

（一）坚持“两为主、两纳入”原则，统筹解决外来务工人

员随迁子女入学。积极推进融合教育，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

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教育优待政策，对符合优待条件的烈士子女、

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公安英烈、因公牺牲以及其

他符合优待条件的人员子女按照有关政策，妥善安排入学。

（三）双胞胎（多胞胎）子女在参加电脑随机录取和“阳光

分班”时，家长可自愿提出申请“双胞胎（多胞胎）绑定”电脑

随机录取和“阳光分班”。

七、做好控辍保学工作

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

有关要求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依托内

蒙古自治区控辍保学管理系统，各学校建立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工

作台账，确保控辍保学工作质量。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“国

学班”“读经班”“私塾”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学校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负担起招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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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体责任。要按照招生工作要求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制定招生工

作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。严格落实教育部“十项严禁”纪律及内

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要求，

切实维护招生工作的严肃性。

（二）严格责任落实

各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招生政策，按照电脑派位和随机录

取结果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录取招生，严格控制班容量，

不得超计划招生，坚决防止产生新的“大班额”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

各学校要为家长、学生提供咨询、指导服务，切实把招生政

策工作宣传到位、解释到位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问责

电脑派位、随机录取及“阳光分班”过程坚持公开、阳光、

透明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纪检部门、家长代表、教师代

表、学生代表、新闻媒体、公证处等全程参与和监督。对于造成

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校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

建议免去相关责任人职务、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。对工作失职、

失责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九、录取结果查询方式：

登录“呼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”查询。

教育局招生咨询电话：0471-6651037，0471-6651030。

本方案有效期至 2021 年小学升初中招生工作结束止。

附件:2021 年赛罕区初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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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教育局

2021 年 6 月 16 日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
9

附件：

2021 年赛罕区小学升初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

1. 资格审核： 5 月 1 日前

2.个人信息采集及志愿填报： 6 月 10 日——20 日

3.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： 6 月 23 日

4.统筹安排： 6 月 24 日——30 日

5.阳光分班： 开学前两周内


